
 

标题检索
 

 您所在的位置：首页 >> 专题研究 >> 民族认同符号的空间功能与意义

专题研究 

社会学总论  

社会理论  

研究方法  

社会学史  

社会发展  

结构与分层  

社会流动  

社会网络  

组织与群体  

社会心理学  

家庭与性别  

社会工作  

社区建设  

青少年研究  

社会政策  

社会问题  

社会建设  

社会安全  

乡村研究  

人类学民族学  

分支社会学  

其它  

民族认同符号的空间功能与意义

 

民族内是同一、聚集，民族外是异化、排他，构成了矛盾统一的民族双重性。然而，民族的意义与

价值，其主体是着力构建文化的宽容。 

 

一 

民族定义的文化宽容性。 

1913年，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与民族问题》一文中，认为：“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

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2005年

5月，中国共产党在关于民族问题的基本理论和政策的阐述中提出：民族是在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形成

的稳定的人们共同体。一般说，民族在历史渊源、生产方式、语言、文化、风俗习惯以及心理认同等方

面具有共同的特征。 

上面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定义，无论是斯大林的“四个共同特征”，还是中国共产党的“六要

素”，其“共同”之核心凸现了同一文化,即：同一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之总和。共同的历史渊源、

地域、经济、生产方式，实质上是同一的物质财富；而共同的语言、文化、风俗习惯、心理，即为同一

的精神财富。同一意味着宽容，同一文化意味着文化的宽容。这样，民族就是文化间的宽容。 

 

二 

文化宽容的意义。 

首先，承认其差异性。每一个民族代表一种文化，文化的多样性形成不同的民族，各具独特文化的

民族是独立的，独立体现其差异性。如在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苗族侗族居于共同的地域，共

有相同的经济，但各自母语、衣饰、居所的截然不同，形成不同的独特民族心理结构— —苗族文化和侗

族文化，从而分属两个不同的特色民族，而不是同一民族。又如，贵州省黔东南州的苗族和湖南省湘西

的苗族，即使分居云贵高原、长江平原的不同地域，又各处西部落后经济和中部发达经济的分属区，可

是，她们在母语、衣饰、居所上所包含的相同文化，便属于同一民族，并非两个不同的民族。这就是

说，贵州省黔东南州的苗族和湖南省湘西的苗族在文化上没有广义的差异性；而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

自治州的苗族侗族，虽交错杂居，构成相融合的苗乡侗寨，文化上却还存在着鲜明的特色差异— —“银

牛文化”与“鼓楼文化”之别。对于人数在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占绝大多数的苗族，则不能强

迫性地说，侗族就是苗族。 

其次，在于求同存异。文化是人们的历史实践。这同一宇宙的天地人，文化除了具有其差异性外，

必然存在一定的共同性，即文化上交叉的本能性，我国著名神话学者茅盾在《中国神话研究》中有这样

的论述： 

……我们知道各民族在原始期的思想信仰大致相同，所以他们的神话都有相同处（例如关于天地开

辟的神话，日月以及变形的神话等等），但又以民族环境不同而各自有其不同的生活经验，所以他们的

神话又复同中有异（例如上节所述，印度有旱魃的神话而埃及与巴比伦有水怪的神话）。…… 

也可以这样说，天地人主体的绝对相似性，决定产生文化的绝大相同。因为法国后结构主义的先驱吉

尔·德勒兹（Gilles Deleuze）在《尼采与哲学》里就精彩地说： 

知识、道德和宗教，即高于生命的三种价值— —真、善和神性。……宗教出于生存和适应的要求,

通常需要自由的思想家。道德以其他方式延续宗教；而知识以其他方式延续道德和宗教。 

证明了“神话— —宗教— —知识”的历史发展轨迹。为求同存异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然而，当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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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的一些民族却忽视文化上的一定相同性，大事渲染文化的差异，甚至于扩大到淹没文化没有相同的

地步，发展为霸权主义，为强权政治推波助澜，使世界处于不稳定状态。中东问题，美国所谓的伊拉克

维和，无不是求同存异的反面，都没有做到民族文化的宽容。 

再次，利于文化多元。世界是多民族共同体，就像自然界的万事万物，异彩纷呈，才能充满生机活

力。假设大自然只有一种景观，定然会绞死人类。花是美的，如果全是花，没有一点儿草，我们就无法

欣赏到花的美丽。毕竟，漫山遍野的草比不上花美，但一片绿色也会给人类以生命活力之享受。我们知

道，民族文化存在先进与落后之不同，大与小之分，强与弱之别，但没有一些人所鼓吹的绝对的“埃及

文化中心”论。只是优秀民族善于对他民族文化的涵化、同化和异化，形成暂时处于引领作用的优秀文

化。古代埃及的繁荣与现代埃及的没落，远古日本的低迷与当今日本的崛起，就是事实证明。实际上，

文化一元只是相对而已，多元文化才是绝对的。世界只有文化的多样性，才是丰富多彩的世界。这就需

要多民族的共同存在，也势必需要民族间的平等对话，并非以强凌弱，搞文化上的“一刀切”。 

 

三 

从上面解析文化宽容的意义中，我们得到了文化的一元与多元的统一，即：多元是一元的前提，一

元是多元的发展。世界就是在这样的辩证下优化的。56个民族组成的中华民族就是这方面的典型。 

中华民族是一个整体概念，属于一元文化。但是中华民族并非天然产生，她是历史发展的产物。春

秋战国时，古代人们的长时间变动迁徙，经过秦始皇最后“五霸”“七雄”的统一，才形成初步的中华

民族。又经过魏晋南北朝的洗涤激荡，中华民族才开始走向成熟。近代史上，八国联军的入侵，给中华

民族浇铸强大的民族凝聚力。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中华民族又获得前所未有的生机活

力，从而跻身于世界民族之林。然而，回顾其历史进程，不外乎是民族的融合过程，其核心是56个民族

的相互宽容过程，即中华民族的多元文化。这样，中华民族实质上是一元文化与多元文化的民族共同

体，其内核是宽容。 

另外，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作为一元的中华民族是国家民族，多元的56个民族是个体民族，构成整

体与部分的关系。正因为多元是一元的前提，一元是多元的发展。56个单个民族必须服从于中华民族，

一切为中华民族服务。这是处理“唇亡齿寒”、“皮之不存、毛将焉在”的利害关系。西藏问题和新疆

问题是中华民族的共同问题，不是文化问题，而是国家问题。 

 

四 

总之一句话，没有宽容就没有民族。民族是文化的，文化是多元的。世界需要多元文化，决定了各

民族的共同存在。没有哪一个民族可以被否定，更没有哪一个民族是世界的优先或优势民族。多民族只

不过是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的多样性。就像德国哲学家尼采在《权力意志》中所说，生成、多样性

和偶然并不包含任何否定，差异是纯粹的肯定。多民族的共同存在，需要民族间善于对他民族的宽容，

不能吹毛求疵。要学会扬长避短，取人所长，为我所用。正如我国古人说，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因

此，各民族务必保持平等对话，求同存异，做到宽容。因为没有民族的就没有世界的。 

 

五 

但是，民族又是文化政治的连体，离开这一范畴，将会失其本来之义。  

民族是历史构建的。在原始的初义里，民从母，代表繁衍生息；族主矢，属于汇聚手拿弓箭的人。

据此，从社会图腾的视角审视，我们可否大胆妄测：“民”是“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母系氏族；而

“族”是母系后过渡而来的父权社会，由于弓箭在历史沿革中，一直是男人的象征，特别是一些弓箭民

族，现在还有悬挂弓箭于堂屋的习俗，堂屋是中国民居里具有“神”性的独特文化，象征尊贵和权力，

可以控制整个家庭的命运，同时，箭具备男性生殖器的隐性文化符号。 

如果上述假设成立，民族的意义瓶颈就会打开，让我们得到另外一层的茅塞顿开。并且，“民族”

的出现，在古文献中，如：20世纪80年代的学者彭英明，发现汉代学者郑玄《礼记注疏》中有“大夫不

得特立宗社，与民族居百家以上，则共立一社，今时里社是也”；公元六世纪《南齐书》列传之三十五

《高逸传·顾欢传》中有“今诸华士女，民族弗革”； 1882年王韬所撰《洋务在用其所长》有：“夫

我中国乃天下至大之国也，幅员辽阔，民族繁殷，物产饶富，苟能一旦发奋自雄，其坐致富强，天下当

莫与颉颃。”；后来， 1903年梁启超撰《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才把“民族”定格下来。它的

民前族后“序列”是否存在解读母系父系历史演变的先知事实。无论是母系还是父系，它们都是一根

“权轴”：在母系或父系的文化影响下生成氏族性的政治联盟，一致抗御外来自然力量或群体力量的袭

击，以保护求生存。姻亲文明的扩展，使“民族”具有更为现代之意义，因为我们可以把“民族”简化

为“夫妻”的释义，而夫妻家庭的血缘交叉绵延，对夯实群体的强大凝聚力，更是一道坚不可摧的堡垒



作用。 

 

六 

正因为如此，民族是文化的。 

文化是人类创造的总和，而语言是内核。人居文化大环境下，耳濡目染，形成个体自觉的归属感。

母系社会，其家庭是母舅及其后代的组成，在后代无法认识亲生父亲的情况下，婴儿在母亲的母乳和舅

舅的经济维持滋养下生长，达到一定的年龄，开始接受母舅的语言感染，同时母舅的语言是同一的语

言，即婴儿“外祖母”的语言延续，长大后就对母亲产生归属，当母系壮大后，氏族随之产生，进而形

成特定的母系文化。过渡到父系后，与母系大体一样，只不过是权轴由母亲转移到父亲身上，再加之父

权对女性的绝对占有，即使父系文化下增添一点母亲文化配料，但在认识亲生父亲为主体的环境下，父

系文化仍然是这一历史的火车头。然而，远古时代及其落后交通的时空限制，氏族文化具有前所未有的

稳固性，语言便是民族的联结点。即使进入民族频繁交流的今天，语言的归属作用也不可忽视。例如，

现实生活中，甲、乙、丙三人是同一个民族，甲、乙具有民族语言的载体性，而丙没有，则甲与乙就会

较丙有亲近感。又如，某人出生于甲民族，但从小并长期生活于乙民族，他就会感觉自己是乙民族而不

是甲民族，即对乙民族产生归属感，关于甲民族最多仅存的不过是对父母血统的孝敬。这样，“民族”

的血缘文化就逐渐被语言文化所消解，从而升华为一种符号性。正是这样，历史上的侵略者总是实施文

化上的侵略，对别国输入自己的语言体系，甚至出现过强行他国对本族母语的放弃。 

 

七 

同时，民族是政治的。 

前面讲过，民族的文化性产生自觉归属，从而聚集为一体。这一体便构成一种独特的力— —文化

力。反过来，这文化力又钳制着这一群体，每一个人就在这种文化迫力下生存发展。比如包含56个民族

的中华民族，就是华夏文化为主体的政治群，每一个炎黄子孙在龙的凝聚下，努力促进中华民族的繁荣

昌盛，使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拿其中的一些民族的发展演化来说，汉民族起初曾有“华族、夏

族、华夏族”的名称，那是三代帝王的不断融合兼并，建立汉朝后，才定为“汉族”沿用至今；苗族的

“三苗”“九黎”“苗蛮”，凌纯声等就在《湘西苗族调查报告》里进行考证否定；还有学者认为苗瑶

同源，于南北朝才分开；……都说明目前任何一个民族都不是纯一血缘的民族，而是一个分化融合的发

展体。而发展的动力在于民族文化的强势兼并，因为一个民族在对抗强大文化时，自己的文化价值有可

能来自自身内部的否定，或者遭致强势民族文化涵化而分裂，往往融入到强大的民族中，以求个体的生

存发展。这一个体现象表明，强大的政治联盟才是个体追求的目的，民族只不过是这一目的的标志性符

号。 

 

八 

当然，民族不是纯文化或纯政治的，而是一个文化政治连体。就像一对连体共肢或共身婴儿一样，

分开后就难以存活，甚至走向死亡。也就是说，不能单一从文化上来谈民族，也不能单一从政治上来谈

民族。它是两者的相互焊接。比如在很多农村里，就存在某一姓氏移住一村寨后，但与村寨里的大姓氏

不同而易其姓氏相同的现象，目的是得到土著村民的认可，进而更好更快地相处。这是主观的血缘认

同，建立文化同一。还有，有的人受利益驱动，就从甲民族人为地改为乙民族。这也是主观的血缘认

同，但建立的是政治同一。 

总而言之，民族已从血缘消解到语言消解，从而解构为一个文化政治符号。类似于姓氏一样，汉族

的张姓，在苗族里也有姓张；苗族的李姓，在汉族里也有姓李。就是说，同一姓氏并不是同一血缘，但

在生活上却是“家门”的关系。民族的意义在今天，也不过是文化政治背后的宽容。 

 

文章来源：作者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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